
 

 

 

國立臺北大學行政單位標餘款/剩餘款執行處理作業原則 

一、 依據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」第 23條規定，學校校

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行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。 

二、 實質餘絀衡量公式=(收入-成本與費用)+ (折舊*國庫撥款購置設備比

率) ，近年本校實質剩餘僅餘數百萬元，係因近幾年購置設備經費逐

年遞增，而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購置設備有逐年遞減情形（所產生之折

舊或攤銷費用可回加），致使用學校自籌資金購置設備有大幅增加趨勢

（所產生之折舊或攤銷費用係不可回加），爰本校計算財務短絀時未來

將發生實質財務短絀；如發生實質財務短絀時，依規定各單位將不可

發放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(年功薪)、加給以外之給與及聘用編

制外人員等。 

三、 作業程序 

(一) 自 104年起，行政單位每年提報之資本支出，實際執行時請確實

依照所提報之預算項目執行。 

(二) 每年 12 月底前召開預算分配會議，分配相關單位設備費次年度

預算額度。 

(三) 行政單位如總務處、教務處、資訊中心及圖書館等單位統籌之設

備費，如校區安全設施工程、學校統籌設備、教學設備、資訊設

備及圖書設備，如已於前年度執行完畢之項目、剩餘之標餘款或

因計畫變更而不再執行之計畫項目，各單位依表填報各標案之標

餘款及因計畫變更而不再執行之預算，按 2 階段(1-6 月及 7-9

月分別於 7月 10日及 10月 10日前)之經費剩餘情形，提供予主

計室核對後，將剩餘金額通知秘書室並由秘書室管控。 

四、注意事項 

(一) 為使本校永續發展，參考99-104年度行政單位設備費成長比例，

發現總務處設備費 104年編列 2,068萬元較 99年編列 827萬元

大幅增加約 150%，故自 105 年度起總務處提報校園安全及統籌

設備費以預算 1,400萬元為編列原則(約 99-101年平均數)。 

(二) 設備費於年度進行中，如無法覓得財源且恐有補辦預算情況，請

事先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執行。 

依 103 年 12 月 1 日「104 年行政單位預算分配會議」通過 

依 105 年 11 月 30 日「106 年行政單位預算分配會議」修正通過 



 

 

五、作業流程 SOP 

  

 
開始 

各單位當年度預算額度

（預算分配會議） 

主計室 

依經費及單位類別判斷 

校區安全設施工程、學

校統籌設備 

總務處 

教學設備 

教務處 

資訊設備 

資訊中心 

圖書設備 

圖書館 

依表格填報各標案之標餘款及因計畫變更而不

再執行之預算（上半年 7/10日前填報；7-9月

10/10日前填報） 

各單位 

結束 

核對標餘款及不再執行之計畫 

主計室 

控管各單位剩餘款 

秘書室 

 


